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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１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９

日刊登了《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变更提案，没有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提案已经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星期三）下午

２

时

３０

分，会期半天。

２．

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华侨城洲际大酒店大宴会厅

Ⅱ

厅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４．

召集人：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刘平春董事长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会议提案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出席会议的股东 （委托人）

２５３

人，代表股份

１

，

８０３

，

６３０

，

６０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６８．８１％

。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

的股东（委托人）

３２

人，代表股份

１

，

２８７

，

７７４

，

４４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４９．１３％

。 参加

网络投票的股东 （委托人）

２２１

人， 代表股份

５１５

，

８５６

，

１５３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１９．６８％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委托人）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一）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提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８０３

，

５８２

，

１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７３％

；

反对

２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１３％

；弃权

２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１４％

。

表决结果：通过。

（二） 以特殊决议方式逐项审议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具体方案的提

案

由于本提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２４

，

５４６

，

８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１４％

；反

对

２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５２％

；弃权

１７

，

７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３４％

。

表决结果：通过。

２

、发行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２４

，

５４６

，

８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１４％

；反

对

２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５２％

；弃权

１７

，

７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３４％

。

表决结果：通过。

３

、发行对象、认购方式、交易标的和交易价格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２４

，

５４８

，

８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１７％

；反

对

３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６９％

；弃权

７

，

０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１４％

。

表决结果：通过。

４

、发行价格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２４

，

５４６

，

８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１４％

；反

对

２８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５４％

；弃权

１７

，

１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３３％

。

表决结果：通过。

５

、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２４

，

５４６

，

８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１４％

；反

对

２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５２％

；弃权

１７

，

７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３４％

。

表决结果：通过。

６

、期间损益的归属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２４

，

５４６

，

８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１４％

；反

对

２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５２％

；弃权

１７

，

７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３４％

。

表决结果：通过。

７

、相关财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及违约责任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２４

，

５４６

，

８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１４％

；反

对

２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５２％

；弃权

１７

，

７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３４％

。

表决结果：通过。

８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２４

，

５４６

，

８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１４％

；反

对

２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５２％

；弃权

１７

，

７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３４％

。

表决结果：通过。

９

、锁定期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２４

，

５４６

，

８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１４％

；反

对

２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５２％

；弃权

１７

，

７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３４％

。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０

、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２４

，

５４６

，

８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１４％

；反

对

２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５２％

；弃权

１７

，

７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３４％

。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１

、本决议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２４

，

５４６

，

８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１４％

；反

对

２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５２％

；弃权

１７

，

７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３４％

。

表决结果：通过。

（三） 关于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

案）的提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８０３

，

５６５

，

９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６４％

；

反对

２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１３％

；弃权

４１

，

９９４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２３％

。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公司与华侨城集团签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提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２４

，

５２９

，

１０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８８０％

；反

对

２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４３％

；弃权

４０

，

３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７７％

；由于本提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华侨城集团公司相关资产的事项，已

经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４２０

号《关于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

（五）关于非关联股东同意华侨城集团免于发出要约的提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２４

，

５２７

，

５０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８７７％

；反

对

２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４３％

；弃权

４１

，

９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８０％

；由于本提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提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８０３

，

５６５

，

９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６４％

；

反对

２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１３％

；弃权

４１

，

９９４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２３％

。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终止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提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８０３

，

５６５

，

９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６４％

；

反对

２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１３％

；弃权

４１

，

９９４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２３％

。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

（二）律师姓名：牟奎霖、黄亮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纪要；

（三）法律意见书；

（四）其他相关资料。

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

关于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的委托，指派黄亮、牟奎霖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

席了贵公司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贵公司提供的有关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相关文

件的原件或影印件，包括但不限于：

１．

贵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９

日刊载的 《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以下简称“《董事会决议》”）；

２．

贵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９

日刊载的 《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３．

股东名册、股东身份证明文件及授权委托书等。

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使用，非经本所律师书面同

意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贵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９

日刊载的《董事会决议》和《会议通知》，本所律师认

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

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１．

根据《董事会决议》和《会议通知》，贵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提前十五日以

公告方式做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根据《董事会决议》和《会议通知》，贵公司有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主要内容

有：会议召集人、会议日期、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出席会议的对象、会议登记办法及其

他事项等，该会议通知的内容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３．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时在广东省深圳市华侨城洲际大酒店大

宴会厅

Ⅱ

如期召开，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会议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一致。

４．

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长刘平春主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本所律师对出席会议的股东与截止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进行核对与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５３

人，代表贵公司股份数

１

，

８０３

，

６３０

，

６０１

股，

占贵公司股份总额的

６８．８１％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手续齐全， 身份合

法，代表股份有效，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贵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均具备出席

大会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证实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会议通知》的提案作了审议，

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 具体提案为：

（一）《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提案》；

（二）逐项审议《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具体方案的提案》；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

发行方式

３．

发行对象、认购方式、交易标的和交易价格

４．

发行价格

５．

发行数量

６．

期间损益的归属

７．

相关财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及违约责任

８．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９．

锁定期安排

１０．

上市地点

１１．

本决议有效期

（三）《关于

＜

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

案）

＞

的提案》；

（四）《关于公司与华侨城集团公司签订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提案》；

（五）《关于非关联股东同意华侨城集团公司免于发出要约提案》；

（六）《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提案》；

（七）《关于终止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提案》。

根据贵公司指定的监票代表对现场投票的统计结果、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及本所律师的

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表决的提案均进行了表决，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对上述提案

的审议结果为：

（一）《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提案》；

审议结果：同意

１

，

８０３

，

５８２

，

１０１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３％

；反对

２２

，

７００

股，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３％

；弃权

２５

，

８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４％

。

（二）逐项审议《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具体方案的提案》；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同意

５２４

，

５４６

，

８９８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１４％

；反对

２７

，

５００

股，占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５２％

；弃权

１７

，

７９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４％

。

２．

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同意

５２４

，

５４６

，

８９８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１４％

；反对

２７

，

５００

股，占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５２％

；弃权

１７

，

７９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４％

。

３．

发行对象、认购方式、交易标的和交易价格

审议结果：同意

５２４

，

５４８

，

８９８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１７％

；反对

３６

，

２００

股，占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９％

；弃权

７

，

０９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４％

。

４．

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同意

５２４

，

５４６

，

８９８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１４％

；反对

２８

，

１００

股，占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５４％

；弃权

１７

，

１９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３％

。

５．

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同意

５２４

，

５４６

，

８９８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１４％

；反对

２７

，

５００

股，占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５２％

；弃权

１７

，

７９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４％

。

６．

期间损益的归属

审议结果：同意

５２４

，

５４６

，

８９８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１４％

；反对

２７

，

５００

股，占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５２％

；弃权

１７

，

７９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４％

。

７．

相关财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及违约责任

审议结果：同意

５２４

，

５４６

，

８９８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１４％

；反对

２７

，

５００

股，占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５２％

；弃权

１７

，

７９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４％

。

８．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审议结果：同意

５２４

，

５４６

，

８９８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１４％

；反对

２７

，

５００

股，占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５２％

；弃权

１７

，

７９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４％

。

９．

锁定期安排

审议结果：同意

５２４

，

５４６

，

８９８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１４％

；反对

２７

，

５００

股，占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５２％

；弃权

１７

，

７９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４％

。

１０．

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同意

５２４

，

５４６

，

８９８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１４％

；反对

２７

，

５００

股，占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５２％

；弃权

１７

，

７９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４％

。

１１．

本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同意

５２４

，

５４６

，

８９８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１４％

；反对

２７

，

５００

股，占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５２％

；弃权

１７

，

７９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４％

。

（三）《关于

＜

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

案）

＞

的提案》；

审议结果：同意

１

，

８０３

，

５６５

，

９０７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４％

；反对

２２

，

７００

股，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３％

；弃权

４１

，

９９４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３％

。

（四）《关于公司与华侨城集团公司签订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提案》；

审议结果：同意

５２４

，

５２９

，

１０３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８０

；反对

２２

，

７００

股，占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３％

；弃权

４０

，

３９４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７７％

。

（五）《关于非关联股东同意华侨城集团公司免于发出要约提案》；

审议结果：同意

５２４

，

５２７

，

５０３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７７

；反对

２２

，

７００

股，占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３％

；弃权

４１

，

９９４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８０％

。

（六）《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提案》；

审议结果：同意

１

，

８０３

，

５６５

，

９０７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４％

；反对

２２

，

７００

股，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３％

；弃权

４１

，

９９４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３％

。

（七）《关于终止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提案》。

审议结果：同意

１

，

８０３

，

５６５

，

９０７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４％

；反对

２２

，

７００

股，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３％

；弃权

４１

，

９９４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３％

。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提案均获得通过。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徐三桥 黄 亮

牟奎霖

年 月 日

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华侨城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６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侨城集团公司

注册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办公大楼

法定代表人：任克雷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４日

特别提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

组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重组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

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持有的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四）本次股份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本公司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

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本次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尚须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释义

除非特别提示，本申请报告的部分词语含义如下表所示：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重组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华侨城集团

／

信息披露

义务人

指华侨城集团公司

华侨城

Ａ ／

上市公司 指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

／

标的企业 华侨城集团拟向华侨城

Ａ

出售其持有股权的

１２

家公司

华房公司 指深圳华侨城房地产有限公司

华侨城投资 指深圳市华侨城投资有限公司

泰州华侨城 指泰州华侨城有限公司

上海华侨城 指上海华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华侨城 指成都天府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酒店集团 指深圳市华侨城酒店集团有限公司

酒店管理公司 指深圳市华侨城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华侨城 指香港华侨城有限公司

国际传媒公司 指深圳华侨城国际传媒演艺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公司 指深圳市华侨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水电公司 指深圳华侨城水电有限公司

华中电厂 指深圳市华中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交割 指本次交易双方办理标的资产的交付手续事宜

元 除特别注明外

，

均指人民币元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名 称：华侨城集团公司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办公大楼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５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法定代表人：任克雷

注册资金：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主营纺织品、轻工业品等商品的出口和办理经特区主管部门批准的特区内

自用一类商品、机械设备。 轻工业品等商品的进口（按经贸部［

９２

］外经贸管体审证字第

Ａ１９０２４

号文经营），开展补偿贸易，向工业、旅游、房地产、商贸、金融保险行业投资，向包

装、装潢、印刷行业投资。 本公司出口商品转内销和进口商品的内销业务、旅游、仓库出租、

文化艺术、捐赠汽车保税仓，会议展览服务（涉及许可证管理的项目，须取得相关的许可证

后方可经营）；汽车（含小轿车）销售。

税务登记证号码：深国税字

４４０３００１９０３４６１７５

号

深地税字

４４０３００１９０３４６１７５

号

股东名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期限：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

７

日至

２０３７

年

１２

月

７

日

（二）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主要

居住地

是否取得

其他国

家

／

地区

居留权

在华侨城集团任

职

其他公司兼职

公司 职务

任克雷 男 中国 中国 否

首席执行官兼总

裁

、

党委副书记

何香凝美术馆 馆长

北京华侨城 董事

上海华侨城 董事

华侨城

Ａ

董事

刘平春 男 中国 中国 否 副总裁

锦绣中华 董事长

深圳世界之窗 副董事长

上海华侨城 董事长

华房公司 董事

策划公司 执行董事

暨南大学

深圳旅游学院

院长

华侨城

Ａ

董事长

郑凡 男 中国 中国 否

党委书记

、

副总裁

香港华侨城

党委书记

、

董事长

华侨城

（

亚洲

）

控股

有限公司

董事局

主席

云南华侨城 董事长

华房公司 监事长

华侨城

Ａ

董事

陈剑 男 中国 中国 否 副总裁

华侨城房地产 董事长

成都华侨城 董事长

北京华侨城 监事长

上海天祥华侨城

投资公司

董事长

华侨城欢乐海岸 执行董事

华侨城

Ａ

董事

翦迪岸 男 中国 中国 否

副总裁

、

总会计师

东部华侨城 董事长

泰州华侨城 董事长

酒店集团 监事长

华侨城

Ａ

董事

吴斯远 男 中国 中国 否 总裁助理

成都华侨城

董事

、

总经理

华侨城

Ａ

董事

董亚平 男 中国 中国 否 副总裁

长沙世界之窗 副董事长

成都华侨城 董事

东部华侨城 监事长

泰州华侨城 监事长

华侨城

Ａ

监事长

王晓雯 女 中国 中国 否 党委常委

华房公司 董事

酒店集团 董事长

华侨城投资 董事长

华侨城

Ａ

监事

王如泉 男 中国 中国 否 审计部总监

锦绣中华 董事

深圳世界之窗 董事

华侨城

Ａ

监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还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股权的

情况有：

上市公司名称 上市地 持有的股数 持有的股权比例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２００

，

７９２

，

０１１ １６．６８％

华侨城

（

亚洲

）

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

１９６

，

６２０

，

０００ ６８．２６％

二、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华侨城

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资产出让方，拟将其持有的

１２

家从

事地产、旅游主营业务及相关业务的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作为对价，认购华侨城

Ａ

本次发

行的全部股份。 通过本次交易，切实履行华侨城集团在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所作出的

承诺，实现主营业务整体上市目标，避免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减少华侨城集团及其关联

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改善公司法人治

理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同时，通过本次交易，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

增强上市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信息披露义务人原持有华侨城

Ａ

股份

１

，

２５０

，

２９２

，

６９６

股， 占华侨城

Ａ

股份总额的

４７．７％

。 华侨城

Ａ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８

日发出公告称：“

９

月

１７

日， 华侨城集团增持华侨城

Ａ

股份

６

，

３０５

，

４３４

股， 拟在

１２

个月内，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

（含本次已增持部

分），后续增持计划未设定实施条件。 ”并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 ”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共增持华侨城

Ａ

股份

１４

，

７９５

，

４３４

股，持有华

侨城

Ａ

股份总数为

１

，

２６５

，

０８８

，

１３０

股，占华侨城

Ａ

总股本的

４８．２６％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不排除在合适的市场时机下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继

续增持华侨城

Ａ

的股票。

三、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华侨城

Ａ

发行的全部股份，情况如下：

（一）取得本次发行新股的基本情况

１．

数量和比例

华侨城

Ａ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４８６

，

３８９

，

８９４

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６５％

。 本次

发行前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数随之进行调整。

２．

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价格为华侨城

Ａ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９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１５．１６

元。 本次发行前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该发行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３．

支付条件和支付方式

华侨城集团以其持有的

１２

家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作为认购华侨城

Ａ

本次发行股份的

支付对价，经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７３７

，

３６７．０８

万元。

当下述条件全部被满足或被华侨城

Ａ

适当免除时，双方可以进行交割：

（

１

）华侨城集团的总裁办公会批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事项；

（

２

）标的公司权力机构批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事项；

（

３

）国资委对资产评估报告进行备案；

（

４

）国资委批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

５

）华侨城

Ａ

召开股东大会批准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事项；

（

６

）中国证监会核准华侨城

Ａ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７

）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华侨城集团要约收购义务；

（

８

）获得其他有权机关的同意或批准（如适用）。

４．

已履行及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华侨城集团召开总裁办公会议，同意华侨城集团以经国务院国资

委备案同意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价格向华侨城

Ａ

转让华侨城集团持有的

１２

家标的公司

股权，并形成侨城办纪字［

２００９

］

８

号《华侨城集团公司总裁办公会议纪要》；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本次交易涉及购买的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备

案编号：

２００９００３３

至

２００９００４４

号）；

（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８

日， 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关于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具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具体方案获得国务院国资委之批准（批

文编号：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４２０

号）；

（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华侨城

Ａ

申请豁免对于香港华侨城控股的华侨城（亚洲）控股有限

公司的强制全面要约义务已获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批准；

（

６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华侨城

Ａ

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

（

７

）华侨城

Ａ

购买香港华侨城有限公司股权尚需商务部批准；

（

８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

９

）华侨城集团申请豁免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华侨城

Ａ

股份尚需中国证监会批准。

５．

转让限制或承诺

华侨城集团承诺，若华侨城集团本次以资产认购华侨城

Ａ

股份得以完成，华侨城集团

通过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６．

最近一年及一期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信息义务披露人最近一年及一期与上市公司之间无重大交易。

７．

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信息义务披露人目前与上市公司之间暂无关于未来事项的其他安排。

（二）认购新股的资产情况

１．

资产范围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新股的非现金资产为其持有的

１２

家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如下表

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华侨城集团

持股比例

第

Ｉ

类

：

旅游地产业务

１

华房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６０％

２

华侨城投资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５１％

３

泰州华侨城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

４

上海华侨城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５％

５

成都华侨城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

第

ＩＩ

类

：

酒店业务

６

酒店集团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８２％

７

酒店管理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

第

ＩＩＩ

类

：

其他相关业务

８

香港华侨城

４５

，

５００

万港元

１００％

９

国际传媒公司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

１０

物业管理公司

６００

万元

４５％

１１

水电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１２

华中电厂

４

，

２５７

万元

７１．８３％

２．

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标的公司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度审计报告， 拟收

购的

１２

家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总资产 总负债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华房公司

１，６６７，８９１．０７ １，２６７，７５７．４８ １，１３７，１７４．５８ ８２８，４２５．７１ ４１５，６９３．７２ ３３６，７０３．１８

华侨城投资

５４，５４８．５２ ２８，４５２．５０ １８，８１０．８７ ４，５００．００ ３５，７３７．６５ ２３，９５２．５０

泰州华侨城

６７，３２７．４５ １３，０２７．９６ ４９，１１２．１２ ６，９６０．１８ １８，２１５．３３ ６，０６７．７８

上海华侨城

１２８，５８７．７３ ７９，４８９．６２ ８９，３４７．７２ ４０，７３８．９０ ３９，２４０．００ ３８，７５０．７１

成都华侨城

３５２，９８９．６６ １４０，２４３．３２ ３２１，９７１．３４ １０２，３７６．３７ ３１，０１８．３１ ３７，８６６．９５

酒店集团

２０５，０４２．３４ ２０２，７９４．８６ １１３，１１８．５０ １１０，５８３．５１ ８６，２１７．１３ ８５，６５４．５９

酒店管理公司

２５，７９５．５４ ３３，４１６．１６ １２，２８０．１２ １９，０３９．９１ １３，４６８．３４ １４，３３７．７３

香港华侨城

１２３，２５０．３５ １００，２２９．８４ ５８，２５７．７３ ３４，９１０．５１ ４８，７６９．５２ ４８，３０４．５０

国际传媒公司

４，７８１．８７ ４，３９１．２８ １，１６５．３６ ９３５．２１ ３，５９９．４７ ３，４３９．８９

物业管理公司

１０，７３０．９２ ９，７３１．８３ ９，１８４．４９ ８，２５３．９１ １，４０５．８５ １，３２１．１４

水电公司

１２，０９９．８３ １０，２０８．３６ ５，２８８．７７ ４，８５５．０９ ６，８１１．０６ ５，３５３．２７

华中电厂

５，５９５．０７ ５，８４６．９９ ６７２．６８ ７５４．６９ ４，９２２．３９ ５，０９２．３０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营业总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华房公司

３５９

，

８８４．９７ ３６６

，

７７５．２１ １４９

，

６１６．８４ １４７

，

３８８．７９ １１８

，

５８１．６１ １０６

，

８７８．４１

华侨城投资

－－－ －－－ １１

，

７８５．１５ ４

，

２６６．４９ １１

，

７８５．１５ ４

，

２６６．４９

泰州华侨城

３７５．３７ ２５４．１９ －１

，

７４０．３０ －６０５．３８ －１

，

３５２．４５ －４３２．２２

上海华侨城

－－－ －－－ ６６９．７７ －１

，

６６４．３５ ４８９．２９ －１

，

２４９．２９

成都华侨城

－－－ －－－ －９

，

８３６．７８ －２

，

１３３．０５ －６

，

８４８．６３ －２

，

１３３．０５

酒店集团

７１

，

５２０．６０ ５７

，

８２５．６１ ２６３．６６ ８０．８２ ５６２．５４ ８６１．８８

酒店管理公司

１４

，

６７５．９３ ９

，

２６８．７４ －８３９．１０ －１

，

６３２．８１ －８６９．３９ －１

，

６６６．９９

香港华侨城

７７

，

４９２．９４ ７６

，

３５１．３６ ２

，

３１７．７６ ２

，

６８３．１９ １

，

１５８．５８ ９３５．０３

国际传媒公司

２

，

８１０．８３ ２

，

２８６．５５ １６６．４２ １１８．３３ １５９．５９ １１５．５９

物业管理公司

１０

，

４８３．３８ １０

，

１９１．２２ ５５８．０７ ５４３．１０ ４６８．１６ ４４９．２９

水电公司

２１

，

１６１．８７ ２０

，

１４４．８６ １

，

７１３．９９ １

，

５３４．７９ １

，

４５７．７９ １

，

２８１．８０

华中电厂

５４．４２ ２．５０ －１６９．９１ －２２３．３９ －１６９．９１ －２２３．３９

３．

评估结果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标的公司评估报告，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为基准日，

１２

家标的公司的评估结果如下：

标的公司

名称

股权

比例

账面价值

调整后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 Ｄ＝Ｃ－Ｂ

Ｅ＝Ｄ ／ Ｂ×

１００％

华房公司

６０．００％ ２３３

，

５１７．０１ ２３３

，

５１７．０１ ４８３

，

６２１．８５ ２５０

，

１０４．８４ １０７．１０

华侨城投资

５１．００％ １８

，

２２６．２０ １８

，

２２６．２０ ５７

，

５２７．９５ ３９

，

３０１．７５ ２１５．６３

泰州华侨城

２０．００％ ３

，

６４３．０７ ３

，

６４３．０７ ３

，

８６０．１１ ２１７．０４ ５．９６

上海华侨城

２５．００％ ９

，

８１０．００ ９

，

８１０．００ １４

，

０４６．１２ ４

，

２３６．１１ ４３．１８

成都华侨城

２．００％ ６２０．８１ ６２０．８１ ２

，

２１８．９３ １

，

５９８．１２ ２５７．４２

酒店集团

８２．００％ ７５

，

８７７．３３ ７５

，

８７７．３３ ８３

，

５４３．１８ ７

，

６６５．８５ １０．１０

酒店管理公司

２０．００％ ３

，

２０１．３４ ３

，

２０１．３４ ４

，

２４１．８５ １

，

０４０．５１ ３２．５０

香港华侨城

１００．００％ ５５

，

４８１．５５ ５５

，

４８１．５５ ７４

，

００１．１５ １８

，

５１９．６０ ３３．３８

国际传媒

２０．００％ ７０８．８７ ７０８．８７ ７２２．９８ １４．１１ １．９９

物业管理公司

４５．００％ ６７２．７４ ６７２．７４ ７８７．８９ １１５．１６ １７．１２

水电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６

，

８１１．０６ ６

，

８１１．０６ ７

，

７８８．５９ ９７７．５３ １４．３５

华中电厂

７１．８３％ ３

，

５３５．７５ ３

，

５３５．７５ ５

，

００６．４８ １

，

４７０．７３ ４１．６０

合 计

－－－ ４１２

，

１０５．７４ ４１２

，

１０５．７４ ７３７

，

３６７．０８ ３２５

，

２６１．３４ ７８．９３

注：上述评估结果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

四、前六个月买卖上市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无买卖上市公司股份行为。

五、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六、备查文件

１

、华侨城集团的营业执照；

２

、华侨城集团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

３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拟收购标的公司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度审计报告（中瑞岳华

专审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５７９

号、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５８１－１５９１

号）；

４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本次拟购买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企

华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４０－０１

号至第

１４０－１２

号）；

５

、华侨城

Ａ

与华侨城集团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６

、华侨城

Ａ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７

、华侨城

Ａ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８

、其他与本次交易有关的重要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华侨城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克雷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４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 在

地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指挥部大

楼

１０３

、

１０５

、

１０７

、

１１１

、

１１２

室

股票简称 华侨城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６９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华侨城集团公司

信息披露义 务

人注册地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 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

人是否为 上 市

公司实 际控 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

１

，

２６５

，

０８８

，

１３０

股 持股比例

：

４８．２６％

本次权益变动

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４８６

，

３８９

，

８９４

股 变动比例

：

８．１％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

６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

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侨城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克雷

签署日期：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１２

股票简称：

＊ＳＴ

江泉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１４

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在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江泉大

酒店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３

名，所持股份

９９

，

９７６

，

１７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的

１９．５４％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规定。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田

英智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１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

９９

，

９７６

，

１７４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

９９

，

９７６

，

１７４

股，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３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

９９

，

９７６

，

１７４

股，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４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

９９

，

９７６

，

１７４

股，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５

、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人选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

９９

，

９７６

，

１７４

股，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６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赞成

９９

，

９７６

，

１７４

股，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７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９９

，

９７６

，

１７４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８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９９

，

９７６

，

１７４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９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修正的议案；

此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盛江泉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 赞成

６

，

５７２

，

９７６

股，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０

、关于为大股东华盛江泉集团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承兑提供担保的议案。

此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盛江泉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６

，

５７２

，

９７６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上述提案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四川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斌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四川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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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２９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以书面传真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

应参加签字董事九名，实参加签字董事九名。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天津市静海县

“天津文化商贸产业园”土地一级开发整理项目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与天津

凯华奎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凯华”）签订合作协议，共同

出资设立项目公司，投资参与天津市静海县“天津文化商贸产业园”

１０５４

亩

土地的一级开发整理项目。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投入

５１０

万元，占总

股本的

５１％

；天津凯华投入

４９０

万元，占总股本的

４９％

。

该项目开发的宗地座落于天津市静海开发区静文公路以北， 静海东外

环线以西，聚海道延伸线以东，系静海开发区的核心区块，具有良好的开发

价值。 项目以发掘天津文化旅游资源为目的，组合设计具有天津特色的历史

文化、风情文化的旅游专区，进行一级土地整理开发。

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拓宽业务领域，延伸地产业务产业链，进一步

增强赢利能力，提升公司价值。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作为发起人并增持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作为成都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农商行”）发起人，以持有的成都市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总计

３

亿股认购成都农商行股份

３

亿股，

并另增持成都农商行

１．８７５

亿股，即本公司共出资

６．５２５

亿元认购成都农商行

股份

４．８７５

亿股（本公司已出资

３

亿元，本次需增加出资

３．５２５

亿元），占其总股

本的比例由增资前的

７．７５％

提高到

９．７５％

。 关于该对外投资事项的具体事宜

本公司将另行披露

．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Ｏ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